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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外傭居留權判決
人人有權透過司法尋求公道
2011年9月30日

就外傭在爭取居留權的案件中，高等法院今早裁定，現時的《入境條例》中指外傭在港工作期間不得被視為通常居住於香港的條文，違反《基本法》。
香港人權監察歡迎高等法院的外傭居留權判決，認為住滿7年的外傭，應該獲得公平的對待，不應受到《入境條例》中違憲條文的限制，即無論她們在港工作期間情況如何，都一律不准視為「通常居於香港」，而是應讓她們與其他在港工作滿七年的外國人一樣，有資格提出居港權申請，以便當局視乎每個申請的案情，按照《基本法》和普通法，判斷她們留港的期間是否屬於「通常居於香港」，以決定申請人是否合乎取得居港權的資格。
人權監察亦讚揚高等法院法官林文翰在面對政府和其他各方的壓力時，仍能堅持司法獨立，純粹考慮法律條文，依法作出裁決。法官在判辭中指出，當履行司法責任時，法官總是，亦只能考慮法律上的依據。

人權監察指出：人人有權向法院尋求公道，有權聘請律師協助進行訴訟，這都是公平審訊的基本權利。此外，大律師按其專業責任和行業操守要求，不可以選擇客人，他們不應因為在案件中為任何人辯護而受到責難。人權監察重申，這些原則都是公平審訊的關鍵，是香港法治的基石。
據傳媒報導今早有團體到法院外請願，批評協助外傭的律師「罔顧香港的整體利益」。人權監察認為：這種批評嚴重缺乏法治觀念，任何人都不應以個人或社會的利益，去凌駕其他人透過司法程序尋求社會公道和維護自己權益的基本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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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grph 3&4, Vallejos Evangeline Banao also known as Vallejos Evangeline B. v. Commissioner of Registration and Another, HCAL 124/2010.





